
松山新区环保局2018年10月18日关于东洋松蒲乳胶（锦州）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审批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查，我局拟对东洋松蒲乳胶（锦州）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自公示公开之日算起。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通讯地址：锦州市松山新区管委会号三楼    邮 编：121000联系电话：3882181

拟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东洋松蒲乳胶（锦州）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
	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区
	东洋松蒲乳胶（锦州）有限公司  
	 重庆丰达环境影响评价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锦州松山新区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现东洋松蒲乳胶（锦州）有限公司锅炉房内，新建1台6t/h燃天然气导热油炉，不新增占地，建筑面积不变，项目总投资36万元。


	施工期环境影响简要分析：

(1)废气

项目运营期主要废气为锅炉烟气，烟气中污染物主要为颗粒物、SO2、NOx，天然气为清洁能源，烟气中污染物较少。根据计算，颗粒物17.61mg/m3，SO28.8mg/m3，NOX137.3mg/m3，项目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均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燃气锅炉标准：颗粒物20mg/m3，SO250mg/m3，NOX200mg/m3要求。本项目燃气锅炉烟囱高35米，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的有关规定。
(2)废水

本项目无废水产生。
(3)噪声

营运期间产生的噪声经基础减震、墙体隔声、距离衰减后，各界贡献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为废导热油，依据建设单位信息10年更换1次，每次8吨，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厂区内不储存。为防止导热油泄露，建设防渗导热油事故池1座。
(5)环境风险

据《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09)规定，天然气属于易燃气体，其临界量为50t。本项目本项目CNG撬车容积23.68 m3，折合16.7t，小于临界量，属于非重大危险源，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为二级。主要环境风险为泄露引发的火灾、爆炸，建设单位在严格执行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的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建设单位应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上报主管部门备案，审核通过后进行设备调试等工作。



                            锦州市松山新区环保局      2018年10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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